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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52� � � � � � � �证券简称：涪陵电力 公告编号：2025-005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2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1,475,7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6.30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善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刘斌、沈剑飞，董事王永婷、秦顺东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兰崴因事不能亲自到会；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8,830,229 96.2206 2,632,980 3.6807 70,507 0.098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696,858,319 97.9454 14,531,071 2.0423 86,389 0.012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公司2024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68,830,229 96.2206 2,632,980 3.6807 70,507 0.09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重庆川东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

避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2项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他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邢恩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涪陵电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3256� � �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7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

康桥工业区秀沿路123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4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45,083,5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4.694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毛嘉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毛嘉明董事、黄郁佳董事现场出席会议，吴最董事、钟静萱董事、庞

春云独立董事、阮吕艳独立董事、谢宜芳独立董事、贾小艳董事、张斌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徐斌娟监事现场出席会议，徐芳仪监事、林蔚伦监事以通讯方式出

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744,849,285 99.9685 205,600 0.0275 28,700 0.00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

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预计的议案

86,444,

248

99.7296 205,600 0.2371 28,700 0.03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无特别决议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议案已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瑞强、茅丽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决

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301373� � � � � � � �证券简称：凌玮科技 公告编号：2025-15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13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2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3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13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交流中

心702公司总部大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胡颖妮女士主持。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 代表股份

70,669,6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501％。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人，代表股份70,494,360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85％。

（2）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175,31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61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5人， 代表股份2,655,685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4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

人，代表股份2,480,36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66％。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共计24人,代表股份175,31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

律师。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对以下议案采取累积

投票方式，会议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胡颖妮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0,47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胡颖妮女士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6,48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583%。

1.02关于选举彭智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28,57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彭智花女士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4,5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66%。

1.03关于选举洪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28,57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洪海先生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4,5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66%。

1.04关于选举吴月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1,472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4%，吴月平先生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7,47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58%。

议案2.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关于选举成群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0,47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成群善先生当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6,47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581%。

2.02关于选举李红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28,58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03%，李红喜先生当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4,588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70%。

2.03关于选举刘慧芬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1,47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4%，刘慧芬女士当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7,477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58%。

议案3.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关于选举胡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0,46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胡巍先生当选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6,47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581%。

3.02关于选举刘婉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投票结果：获得选举票数70,531,493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5%，刘婉莹女士当选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2,517,50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7966%。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覃正伟、李玲

3、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3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029号

致：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公司” ）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覃正伟律师及李玲律师（下称“本所律

师” ）参加了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进行了必要

的验证工作。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下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 《公司章

程》的规定，对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贵公司董事会提供

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贵公司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真实、完整，其复印件与原件相

符，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师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

之处。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合法性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依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按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贵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于2025年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刊登了《广州凌

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于2025年2月13日下午15:00在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

技交流中心702公司总部大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同时遵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

和程序进行了网络投票，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2月1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集人资格

1、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及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

股东共31人，共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669,6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50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0,494,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9885%；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结果的统计数据，在有效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175,3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6%。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股东均为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2月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贵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视

频参加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

人员。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

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本

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胡颖妮、彭智花、洪海、吴月平担任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1.01�《关于选举胡颖妮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0,475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6,4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583%。

表决结果：当选。

1.02�《关于选举彭智花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28,572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4,5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6866%。

表决结果：当选。

1.03�《关于选举洪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28,572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4,5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6866%。

表决结果：当选。

1.04�《关于选举吴月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1,472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7,4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958%。

表决结果：当选。

2.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成群善、李红喜、刘慧芬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表决情况如下：

2.01�《关于选举成群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0,470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6,47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581%。

表决结果：当选。

2.02�《关于选举李红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28,581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4,588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6870%。

表决结果：当选。

2.03�《关于选举刘慧芬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1,470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7,477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958%。

表决结果：当选。

3.00�《关于换届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等额选举胡巍、刘婉莹担任公司第四届股东代表监事，表决

情况如下：

3.01�《关于选举胡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0,469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3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6,476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581%。

表决结果：当选。

3.02�《关于选举刘婉莹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获得的总选举票数为70,531,493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选举

票数总数的99.804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获得的中小股东选举票数2,517,50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选举票数总数的94.7966%。

表决结果：当选。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以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人

数、代表股份数、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 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程序进行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全部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有效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董事会秘书签名，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魏天慧 覃正伟

李玲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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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5年2月10日以电子邮件、微信通知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2月13日在公司总部大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胡颖妮女士召集和主持，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和表决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合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选举胡颖妮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二）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公司董事会一

致同意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胡颖妮 胡颖妮、吴月平、成群善

2 审计委员会 刘慧芬 刘慧芬、李红喜、成群善

3 提名委员会 李红喜 李红喜、成群善、吴月平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群善 成群善、刘慧芬、胡颖妮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

员会委员均由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会计

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三）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胡颖妮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四）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洪海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彭智花女士担任

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聘任彭智花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五）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陈波女士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职务。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第二届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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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月22日分别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职工代表大会，于2025年2月13

日召开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 同日，公司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董事长、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聘任公司总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以及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等相关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具体情况如

下：

董事长：胡颖妮女士

非独立董事：胡颖妮女士、彭智花女士、洪海先生、吴月平先生；

独立董事：成群善先生、李红喜先生、刘慧芬女士。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刊登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

告》。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也不存在任期连续超

过六年的情形。 三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25年度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胡颖妮 胡颖妮、吴月平、成群善

2 审计委员会 刘慧芬 刘慧芬、李红喜、成群善

3 提名委员会 李红喜 李红喜、成群善、吴月平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群善 成群善、刘慧芬、胡颖妮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占多数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均由不在公

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担任，且主任委员（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任期

自公司202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监事会主席：胡巍先生

股东代表监事：胡巍先生、刘婉莹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邹建雄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

形。 相关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聘任情况

（一）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情况如下：

1、总经理：胡颖妮女士

2、副总经理：洪海先生

3、财务总监：彭智花女士

4、董事会秘书：彭智花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进行 了资格审

查。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

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董事会秘书彭智花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熟悉履职相关

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聘任陈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内部审计部

门负责人。 任期三年，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彭智花女士

办公电话：020-31564867

传真号码：020-39388562

电子信箱：zqb@lingwe.com

联系地址：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555号番禺节能科技园内天安科技交流中心702。

五、公司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白荣巅先生、 李伯侨先生和张崇岷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

份， 在第三届任期届满之后将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职

务。 白荣巅先生、李伯侨先生和张崇岷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对其在

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件：公司第四届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公司第四届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1、胡颖妮女士，1977年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大学企业

经营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结业，经济师。 1998-2003年担任湖南省冷水江鸿盛化学有限责

任公司业务经理；2002-2007年任广州高凌化工有限公司经理；2003-2012年任娄底市鸿

盛化学有限责任公司销售总监；2007年6月至今任凌玮有限、 股份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

总经理；2011年12月至今任成都展联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3月至今任冷水江三

A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8月至2020年10月任湖南鸿盛纳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20年8月至今任安徽凌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截至公告日，胡颖妮女士直接持有公司50,755,565股股份,通过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5,200股(以出资额折算),通过新余凌玮力量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455,800股(以出资额折算),通过认购“中信证券

凌玮科技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份额参与公司战略配售，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326,118股（以出资额折算）,以上持股合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49.49%。与公司持

股5%以上股东胡湘仲先生为父女关系，二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新

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为胡颖妮女士控制下的企业，胡颖

妮女士持有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6.36%的份额，除此之外胡颖妮女士与公

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胡颖妮女

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

情形。 胡颖妮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胡颖妮女士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2、彭智花女士，出生于1978年8月，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

历，会计师职称、审计师职称、管理会计师职称。 2008年4月至2016年1月，担任凌玮有限责

任公司财务主管；2016年1月至2023年7月，历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经理；2023年8月至今，

任公司行政经理；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公告日，彭智花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通过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以出资额折算),以上持股合计约占公司总股本

的0.27%。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无关联关系。彭智花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

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彭智花女士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

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彭智花女士未曾被认定

为“失信被执行人” 。

3、洪海先生，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上海交通大学高级经理工商

管理课程结业。 2007年6月至2009年9月，任广州凌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理；2009年10月

至今，任上海凌盟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7

年6月至今，任天津凌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公告日，洪海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00,000股，通过新余高凌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000股(以出资额折算)，通过新余凌玮力量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0,000股(以出资额折算)，以上持股合计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1.36%。 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无关联关系。洪海先生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亦不

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不

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

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洪海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公司

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网查询， 洪海先生未曾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

4、陈波女士，1982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级会计职称，无境外永久

居留权。 2007年以前在娄底永盛玻璃厂任销售主管；2007年至今，历任冷水江三A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内勤、品质部班长、财务出纳、会计、供应链专员和公司文员等职务，现任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至公告日，陈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经公司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及人民法院

网查询，陈波女士未曾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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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2月10日以电子邮件、微信通知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2月13日在公司总部大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监事胡巍先生召集和主

持，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合议并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胡巍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凌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51� � � � � � �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5-014

债券代码：128053� � � � � � � �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尚荣转债” 即将到期及停止交易的第七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代码：002551，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债券代码：128053，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1、“尚荣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2025年2月14日

2、“尚荣转债”到期兑付金额：110元/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3、“尚荣转债”停止交易日：2025年2月12日

4、“尚荣转债” 最后转股日：2025年2月14日

5、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2月1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尚荣转债” 将按照110元/张（含税及最后

一期利息）的价格强制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尚荣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特此提醒“尚

荣转债”持有人注意在转股期内转股。

6、在“尚荣转债” 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5年2月12日至2025年2月14日），“尚荣转

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尚荣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4.88元/股。

一、“尚荣转债”基本情况

（一）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 1843号” 文核准，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4日公开发行了75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

额75,000万元。

（二）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19]93号” 文同意，公司75,000万元可转换

公司债券于2019年3月7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尚荣转债” ，债券代码“128053” 。

（三）转股期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

债券转股期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6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

止（即2019年8月21日至2025年2月14日）。

二、“尚荣转债”到期赎回及兑付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

转换公司债券。 “尚荣转债”到期合计兑付110元人民币/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

三、“尚荣转债”停止交易日及最后转股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有关规定，“尚荣转

债”将于2025年2月12日开始停止交易，2025年2月11日为“尚荣转债” 最后一个交易日，最后一个交

易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Z荣转债” 。

在“尚荣转债”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5年2月12日至2025年2月14日），“尚荣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尚荣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目前转股价格为4.88元/股。

四、“尚荣转债”到期日及兑付登记日

“尚荣转债” 到期日及兑付登记日为2025年2月14日，到期兑付对象为截至2025年2月14日下午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尚荣转债”

持有人。

五、“尚荣转债”到期兑付金额及资金发放日

“尚荣转债”到期兑付金额为110元/张（含税及最后一期利息），到期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5年2

月17日。

六、“尚荣转债”兑付方法

“尚荣转债” 到期兑付资金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通过托管券商划入

“尚荣转债” 相关持有人资金账户。

七、“尚荣转债”摘牌日

“尚荣转债”摘牌日为2025年2月17日。 自2025年2月17日起，“尚荣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摘牌。

八、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 “尚荣转债” 的其他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2月1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0755-89322101。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89� �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25-012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北京南路189号公司国际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人） 3,46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43,460,11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2.7770

(四)股东大会主持及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新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

次会议，经过半数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黄汉杰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张新、胡述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焦海华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开展套期保值及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131,454,963 98.9501 10,103,026 0.8835 1,902,125 0.1664

2、议案名称：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550,199,279 97.8336 9,860,366 1.7533 2,323,041 0.413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及远期外汇

交易业务的议案

219,961,663 94.8246 10,103,026 4.3553 1,902,125 0.8201

2

公司与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

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219,783,407 94.7477 9,860,366 4.2507 2,323,041 1.00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常娜娜、尹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